
 

《入菩萨行论》第六十五课 
     发了菩提心之后，一起继续学习寂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

论》。《入菩萨行论》是教导我们如何发菩提心、生起菩提心的殊胜

窍诀纲要。每次我们在修善法之前，或者我们刚刚念完祈祷文之后，

我们都要一起发菩提心。实际上，在嘴里说一下发菩提心，或在心里

面想一想“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比较简单，要从内心深处生起菩

提心，就不是特别容易了。 
怎样生起菩提心呢？必须要依靠正确的方法。《入菩萨行论》就

是和我们一起讨论怎样来生起菩提心的一种殊胜的修法，我们首先

要学习里面所讲的内容，然后要进行思维，思维之后懂得了怎样发

菩提心的窍诀，从而生起定解没有怀疑。第三步，我们要去串习，或

者缘其他的如《大圆满前行》、《大圆满心性休息三处三善引导文》等

窍诀书所讲的修法，通过里面的引导文帮助我们生起菩提心，或者

直接依靠《入菩萨行论》中的颂词，自己把它们做一个归摄，作为每

天观修菩提心所缘的修法。 
无始以来，我们很少接触过菩提心的修法，有些人根本没有接

触过，或者有些人接触得不是很深，现在我们通过学习《入菩萨行

论》，至少可以在我们的相续当中种下菩提心的种子，以前已经种

过种子的，要想方设法让它成熟，已经成熟的，要想方设法地让它变

得更加清净，变成解脱的一种强有力的助缘。我们能够在一起学习

发菩提心的颂词，思维发菩提心的意义，观修菩提心的窍诀，确确实

实是无始以来所做的最殊胜的事情。在这一世当中，我们做了其他

一些世间合法、不合法的很多事情，进入佛门之后，也做了一些其余

的、相似的法义的修行，实际上在所有佛法法义的修持中，真正对菩

提心的学习生起欢喜、产生定解，来串习菩提心、生起菩提心，这在

整个世间的一切所为当中，的确是最为殊胜的一种机缘。 
我们在遇到这样一种善法的时候，不要认为随随便便可以遇得

到，实际上是通过各种善缘成熟，我们才有了今天能够拿着《入行

论》的法本，一起学习里面所宣讲的菩提心窍诀教义的机会。或者

说，我们有了这种机缘之后，还要想怎样让这种机会延续下去？怎

样让这种机会转变成真正让我们相续中产生更深、更广菩提心的机

缘。否则的话，今天我们也许有了手捧《入行论》的听闻机会，但是

如果我们没有再接再厉去提高修学的时间、质量等等，可能我们这

种善缘就只限于能够看到《入行论》，能够听闻《入行论》的词句，

而没有把它转变成一种更加深入的机缘，趋入到《入行论》所诠菩提

心的深广意义中去。 
第一我们已经有缘学习了，第二我们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尽量地

深入它的意义，力争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尽早地生起菩提心。《入行

 



 

论》是帮助我们生起菩提心的殊胜指南，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生当

中必备的、能够辅导我们的心灵、增进我们心灵修行的殊胜窍诀之

书。 
我们在《入行论》当中学到了第五品，学习生起正知正念。在这

一段内容当中，讲到了饶益他众之利，分略说和广说，现在讲的是广

说，也分两个科判：通过财物饶益，通过法饶益。现在我们学习到第

一个问题，分为施衣食之方式，第二个施身之方式。第一个科判已经

学完了，怎么样布施自己的食物，怎么样合理分配自己的食物、衣服

等等，或者说我们应该在修法当中抱持一种什么态度。 
在经典、论典当中，也鼓励我们去做财物、食品、衣服的布施等

，但是我们也要了知当中的意义。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既然鼓励我

们做广大布施，那我们就用很多精力去寻找衣食用来布施。一方面，

作为菩萨的确需要圆满资粮、利益众生，所以需要衣服、食物做布施

，但经论中也讲到，与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大量的衣食来

做布施，实际上我们还应该做到知足少欲，如果能够知足，也是一个

殊胜的布施，这是从另一个侧面讲的。 
我们如果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做广大布施上，就有可能为了寻

找这些东西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作为凡夫人，如果在寻找衣食的

过程中没有调伏自心，很有可能最后就演变成对食物、衣服的耽著。

在知足少欲的前提下，如果我们有多余的食物、衣服，或者我们能够

无勤获得很多衣食，就可以把这部分拿来做布施，培养自己的慈悲

心。专门为了布施去寻找很多衣食，只有修心成熟的大菩萨可以这

样做。比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时，看到众生为了寻找衣食经历

痛苦、造下很多罪业，菩萨就专门去寻找如意宝和很多财富来布施

给众生，这是作为菩萨的一种专门修行，另当别论。 
作为初学者，我们更应该注重调心的修行，应该把主要注意力

放在修持知足少欲上，如果有知足少欲的修法，或者自己没有自私

自利的耽著，又有其他的机缘，我们就可以去专门寻找衣食等做布

施。我们看经论当中的所诠，应该分清两种情况：作为初学菩萨的重

点是什么？作为已经修行有素的菩萨是怎么做的？佛经中的这些典

故、公案，有些是讲修行很长时间的菩萨的行为，有些是针对初学菩

萨所做的行为，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应该分清楚不同的情况、不

同的场合，根据实际情况做取舍，这方面是非常有必要的。 
讲完了财食的布施之后，我们讲第二个科判: 
巳二、施身之方式： 
施身就是布施身体。初地菩萨才真正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

众生，作为初学者，布施身体也需要看机缘是否成熟。第二个科判正

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布施身体，布施的机缘什么时候成熟，

 



 

必须做仔细的观察，如果不仔细观察，非常莽撞就把自己的身体做

供养、布施的话，不但得不到真正的法义，还很有可能因此心生修行

的违缘，没办法继续修行。 
修行佛法应该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细水长流的方式，如果只是

三分钟的热度，或者只凭一时的血气之勇，做一些其他人难以做到

的、或者佛经中所说的菩萨的高层次的修法，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

持续保持。如果只是一下子或者两三分钟可以做到，我们咬咬牙就

行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修行的关键是要调整心，外在的行为是

帮助我们成熟心的一种方式。 
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如果只看到表象，没有知道它的真实

意义，就无法真实了知佛经的密意，正确地去修持佛法。此处所讲的

施身，虽然在经典当中也告诫过菩萨，这是最终要进行修持的，初地

菩萨的确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针对初学者来讲，刚开始就冒冒失

失地去施身，的确是一种鲁莽作法。 
经典、论典当中所讲的施身，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定：

一个方面是指初地以上的菩萨，他的大悲心已经非常清净，证悟了

空性，布施波罗密多已经串习得非常纯熟，这时他可以直接把自己

的身体做供养、做布施，这样可以大大增长修行的资粮；还有一个方

面，作为初学者或者悲心还没有清净的菩萨，可以通过观想的方式

来施身。比如在密法中有古萨里修法，就是观修施身法，通过仪轨的

观想，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其他的鬼神和众生。对于很多初学的菩

萨，或者还没有到达修行圆满的菩萨来讲，这是可以实行的一种方

式。 
布施有一种由外而内，或者由易而难的次第。对一般的世间人

来讲，都认为如果有了衣食，人生就会幸福，如果缺乏资具，就认为

人生非常贫穷困苦，所以人们追求的就是这个衣食。虽然如此，但是

如果衣食和身体比较，人们肯定对身体的执著更强烈。所以修布施

的第一个步骤首先就是布施衣服、食物等等，如果修得比较纯熟了，

就要开始逐渐去布施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的执著比财物衣食的执

著重得多，所以施身是能够快速圆满自己修行的一种殊胜方法。 
虽然前面再再分析，施身可以很快圆满资粮，但从另外一个角

度来讲，身体也是一般众生最难以割舍、最难放弃、最执著的所缘和

对境。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就不能够把最难割舍的东西首先布

施出去，或者凭着一时的血气之勇，把身体布施掉、毁坏掉，最后自

己得不偿失，这方面我们必须进行考虑。佛法的修持，是属于智慧、

悲心的修行，大乘的本体就是智慧和大悲，做任何修法都需要具足

这样的要素。一方面要培养自己的悲心，一方面也要培养自己的智

慧。有了智慧之后，我们才可以分辨得清楚，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

 



 

不该做的，什么时候该做，把这些分析得清清楚楚，就真正掌握了修

行的扼要。颂词当中讲： 
修行正法身，莫为小故伤 

行此众生愿，迅速得圆满 

颂词告诉我们，修行正法的身体，不要为了一些很小的因缘去

伤害它，如果我们能够保护身体行持佛法，众生的愿望也会很迅速

得以圆满，这是字面意思。 

下面分析“修行正法身，莫为小故伤”。首先我们的身体是暇满

人身，暇满的人身是可以修持殊胜佛法的，可以修持小乘、大乘、密

乘的修法，所以身体是修行正法的一个所依，是修行正法的一个工

具。 

前面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因为身体是佛法的修行所依，我们要

长期依靠，所以不要因为一些小的因缘去伤害它。怎么理解呢？比

如有些众生没有饭吃，就请菩萨布施手脚给他，满足他的饮食，这样

菩萨即便是满足他，也是很小的利益。虽然在经典、公案当中，也有

很多菩萨这样做了，为了众生很小的利益布施了自己的身体。但是

实际上，这些众生不必真正以菩萨的肉作为食物，因为现代有很多

食物可以选择，其他清净的肉类、蔬菜、饮食非常多，菩萨可以布施

其他东西来满足他的饮食需求。 

还有一个问题是，菩萨为小利益布施身体之后，有可能对以后

的修行造成伤害，自己的修行没有办法得到很广大的增长，所以不

要为了很小的因缘伤害自己的身体。我们把身体布施给对方以后，

也许对方的心愿暂时得到了满足，虽然看起来似乎也是在利益众生

，满足众生的心愿，但我们真正从它的利弊作衡量的时候，对自他来

讲，都是弊大于利。 

所以我们要把很多因素考虑进去——虽然这样可以满足众生的

 



 

愿望，也是善法，但这和中止一个菩萨发菩提心、中止菩萨修持善法

比较起来，这样施身的确是很小的利益。自己得到了很大的伤害，对

修行也没有什么上进，对对方也没有大的帮助，有可能因此退失或

者妨害了菩萨的修行。所以，看似一种善法、一种殊胜的修法，但是

如果它的必要不大，必要不大的缘故，所以佛陀遮止不要在这种场

合、这种阶段开始布施自己的身体。 

施身还有其他方式，比如燃指供佛，或者把自己的身体焚烧去

供养佛等。在一些很了义的、宣讲殊胜修法的经典、论典中，也有这

种讲解和宣说。但我们必须知道，并不是所有人一进入佛法的修行

就要施身，也不是所有的初学者都要这样做。这是针对一些修行很

长时间的人，为了有所突破，或者依靠这种大精进、大毅力可以圆

满殊胜资粮的缘故才可以开许。一般的人资粮没有圆满，心力没有

达到坚强殊胜，做这个修法的确是非常不合理的。 

“行持众生愿，迅速得圆满”。“行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爱

护奉行正法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奉行正法的身体，并不是造罪的

身体，也不是虚耗人身、虚耗时间的身体。这样的身体，就成为了一

个修行正法的所依，保护这个身体，实际上就是在保护正法的延

续。虽然所有的法都是安立在心上，但如果没有身体的话，我们单

靠心也没有办法完成很多佛法的修持。 

一些经论当中说，我们这颗心应该有个所依。比如到了中阴身的

时候，因为粗大的肉身已经舍弃了，漂流在中阴界的心识因为没有

一个所依的缘故非常不定，很难安住在一个地方。离开粗大肉身之

后，心识什么地方都可以去，除母胎和金刚座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

随便穿越。因为没有身体所依的缘故，这个心特别不定。而我们修法

应该有一种比较稳定的心态，如果没有身体作为所依，我们的心就

 



 

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就没有办法安住在法义中，所以身体是让心

安住的一个所依。 

我们前面讲，法依靠于心，身体是一个心的所依，我们修行善行

必须依靠身体。比如听闻、打坐、顶礼、供养等很多善法，都必须依

靠身体来完成。身体奉行正法，我们就要爱护它。爱护身体，依靠身

体来行持善法，就是第三句“行持”的意思。 

“行持众生愿，迅速得圆满”。这样行持，众生的心愿很快就可以

得到圆满。“众生愿”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释,第一个方面,众生就包括

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发了离苦得乐或证悟殊胜法义的愿，假如

我们保护身体的话，相续当中的这些善愿都可以迅速得圆满。还有

一个方面是指其他众生的愿望，依靠我们保护修行正法的身体的缘

故，也可以迅速得以圆满。如果我们依靠这个身体获得了菩萨果、

获得了佛果，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无勤任运地去利益众生，就可

以满足众生的一切心愿，所以这方面的利益是非常大的。 

如果把第一句、第二句和第三句、第四句的意思作个比较，这个

意思就更明显。第二句当中讲“莫为小故伤”，前面提到这也是满众

生的心愿，但是这里给众生的满足，不是圆满的、长久的，只是满足

了众生一点点的心愿。因为一点点众生的利益，失去修行正法的人

身，伤害长时间积累正法的身体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看第三句、第四句，如果保护身体，让身体持续去累积资粮

，当我们获得证悟的时候，就可以给众生提供长久满足心愿的机会。

都是满足众生的心愿，但一种是伤害自己的暇满人身，暂时满足众

生的一点心愿，满足之后就难以为继了；还有一种是我们现在保护人

身、依靠人身修持，将来就可以永久地、恒常不断地去满足众生的愿

望，而且是满足众生的一切心愿——不管是在轮回中获得安乐的心

 



 

愿，还是获得觉悟的心愿，作为成佛的人来讲，这些心愿都可以迅速

满足。 

按照显教的讲法，迅速满足是指三个无数劫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的佛果。三个无数劫难道是迅速吗？我们说三个无数劫肯定不迅速

，但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再来观察，实际上三个无数劫应该是很迅

速的，现在只需要三个无数劫了，而我们以前流转轮回的时间是无

始的，没有开头，已经过了无数个三个无数劫了。再往后，如果现在

没有发菩提心，没有解脱，往后流转的时间还是会没有终结。所以，

我们把眼光往前放到无限远，往后放到无限远，再去观察中间这个

三无数劫，它在整个轮转过程当中，的确可能就是一眨眼的时间。

迅速得以圆满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解释。 

当然在了义的经典当中，三无数劫实际上是不了义的说法，在

很多经论中讲，实际上菩萨根本不需要三个无数劫。三个无数劫的

时间，主要是以最初发心的速度去计算的。有些地方把三无数劫解

释为三大恶行、三大恒河沙一样多的烦恼。所以三无数劫就是时间

很长的意思。在很多了义的经典或者密法窍诀中说，实际上不需要

这么长时间，但前提是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修行正法的身体，保护好

之后，可以实现圆满众生一切究竟心愿的事情。 

这里告诉我们以智慧、理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施身。如果把这

个问题搞清楚，就知道：为长久利益众生而保护身体，或者为了让自

己享受世间的快乐而保护身体，二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大德

们、上师们告诉我们，对待这个问题不能走入极端，不能为了让身体

享受而保护它，也不能为了修行正法一定要摧残它，两方面都要制

止，然后行于中道。一方面我们要把它作为一种修行正法的所依，另

一方面，我们对于这个所依要保护。 

 



 

比如说我们坐船到大海的彼岸，大海无边无际、很宽很大。我

们要从此岸到彼岸，必须要依靠轮船。轮船一方面只是一个所依，正

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不管这个所依了，

反正最后也不需要它，干脆把它弄烂了！不能这样。虽然它是个所

依，但我们正航行在大海中的时候，还是要想方设法地去保护它，如

果哪个地方坏了有漏洞，我们马上要去修补，我们要保证到达彼岸

之前，它能够正常地发挥它的效用。我们对待身体的态度也是一样，

它有它的使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它。如果它完成使命，比

如这一辈子完结了，我们就把这个身体抛弃，然后再去选择一个人

身，通过善业再去投一个人身继续修行。要把这个问题看清楚，既要

保护它，也不能过度地去纵容它。 

悲愿未清净，不应施此身， 

今生或他生，利大乃可舍。 

颂词讲到了布施身体的时机，在怎样的必要之下布施身体。前

面讲不要为了很小的因缘就伤害自己的身体，那么什么情况下才可

以布施身体呢？在我们的大悲心还没清净前，就不应该布施身体，

反过来，如果悲愿清净了，我们就可以布施自己的身体了。在今生或

者他生当中，如果对众生利益很大的情况下，才可以舍弃自己的身

体，字面意思是这样的。分析这个颂词，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

一句、第二句作为第一部分，第三、第四句作为第二部分。 
我们布施身体的第一个因缘必须要悲愿清净，“悲愿未清净，不

应施此身”，反过来讲，悲愿清净了“乃可施此身”，悲愿清净之后就可

以布施身体。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利大乃可舍”，即便是悲愿清净，

还要看利益大小。如果真正对众生利益非常大，这个时候就可以舍

弃身体，如果利益不大，就不要舍弃身体。所以我们可以把颂词解读

成布施身体的两个要素、两个条件，如果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具足，你

就可以布施身体。如果不具足，那布施身体的时候必须慎重了。 
我们看“悲愿不清净”，那什么是“悲愿清净”呢？在讲义和很多注

释当中，都讲到初学者的大悲和意乐都没有清净。比如现在我们可

以发一个悲心或者利他心。我们认为：我发了利他心，发了大悲心，

因为我的发心很清净，我是想着利他，我就可以去布施身体。或者因

为有些时候在菩萨戒中，可以开许做一些在其他经论中遮止的身三

 



 

语四的行为，如杀生，偷盗等等，有的人就说：我发的心是利他心，我

发的心是好心、善心，所以我可以伤害众生、可以去杀人。但是这里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管是自己布施身体也好，还是我们去做一些

身三语四的开许也好，必定要让自己的悲心非常的清净。因为有时

我们的发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善心，但其实夹杂了自私自利，而

这个方面我们通过现在的分别念是观察不到的，或者这种悲心是一

时冲动，时间长了就会后悔，也是不清净的。在意乐没有清净之前，

因为第一很有可能夹杂了我们的烦恼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的心

不稳定，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可能发的是清净心，但在第三刹那、第

四刹那就可能开始产生后悔了，就是说不可靠。 
我们观察施身与否的时候，必须要悲愿清净。一般来讲，证悟了

大乘的初地之后，菩萨的意乐是比较清净的。一方面他证悟了空性，

压服了粗重的烦恼，他的悲心通过很长时间的串习，非常广大、深切

，的确没有夹杂自私自利的作意，他的悲心是清净的。这种悲心是很

稳定的，不是一两分钟产生悲心，然后就慢慢退失了，初地菩萨的相

续当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的悲心一方面很稳定，一方面很

清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第一因为他有明确的目标，悲心很清净，

第二因为他有殊胜的证悟，布施身体之后不会后悔。 
布施身体，毕竟是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移植或者毁灭，这样就

少了一只手、一只脚，或者少一只眼睛、一个耳朵。一般众生对身体

的执著是最严重的，我们这么执著的身体，在少了一块或者不具圆

满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懊悔，很容易产生一种后悔心。虽然不是百分

之百的凡夫人都会产生后悔心，但是普遍来讲，绝大多数的人如果

自己的手脚少了一块，以后修法做事不方便了，这时就会想当时如

果不布施就好了，如果不布施的话，我现在的身体是健全的、齐全的

，就开始产生后悔心。按照因果的法则，如果做了善法产生后悔心，

就会灭掉自己所造的善根。这样的话，善根没有得到，自己的身体也

残缺了，对自己的身心没什么大的利益，对众生和自己的确都没有

产生很大的效果，所以悲愿没有清净的话，一般来讲是不开许施身

的。 
如果达到了悲愿清净，因为菩萨有稳定的大悲心、稳固的禅定，

也有证悟空性的智慧，所以他不认为身体很重要，而把身体看成菜

叶一样的卑微之物，把菜叶布施给众生是不会有后悔心的。菩萨通

过长时间的修炼，对待身体的态度已经到达意乐很清净的状态时，就

可以布施了，没有丝毫的问题，也不会有丝毫的后悔心。所以悲愿清

净就可以布施身体，悲愿不清净就不能布施，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利大乃可舍”。为什么要把颂词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呢？因为即便悲愿清净，有时也不一定要布施身体，还要看一个要

 



 

素——利大否。布施身体利益到底大不大？虽然菩萨有这个能力，

但是如果利益不大，也不会布施。如果利益非常大，他就可以布施身

体，不管是今生还是他生，都可以舍弃自己的身体。释迦牟尼佛在因

地布施自己身体的时候，也是考虑到利益很大，很多菩萨也是这样

的。虽然很多初地菩萨的悲愿都清净了，都有布施身体的能力，但是

不是所有的菩萨，只要得了初地之后，都要布施自己的身体呢？这

个不一定。有这个能力，不一定要布施自己的身体，还要看有没有大

的利益才行。这么多初地菩萨，真正布施自己身体的不是全部，也有

一部分没有布施，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也会观察、分析利益大不

大，如果利益大才会做布施。所以我们再次说，佛法的确是一种智慧

的教育,并不是说我顶了一个初地菩萨的头衔，顶着这个初地菩萨头

衔之后，这个头衔成了我的束缚之因——既然我是初地菩萨，我不

布施身体不好意思，好像布施身体成为了一种压力——没有这样的

压力。一方面菩萨的确有这种能力，第二个方面菩萨布施不布施自

己的身体，他必须要做观察，一定要做智慧的观察。如果真正有大必

要他做布施，如果没有大必要他不做布施。他的身体不做布施，也可

以用其他方式去广大利益众生。 
我们看佛因地修行的公案，有时会产生一些疑问，什么疑问

呢？比如在《贤愚经》或其他公案里多次提到：帝释天化成乞丐，或

者魔王变现成一个人，去索要菩萨的手脚、脑髓、眼睛、器官、身体

或生命，那时菩萨的身份是国王或导师等等，他的手下有很多臣民

和眷属。当他要布施自己的头或身体的时候，手下有很多眷属劝他

说：你布施身体是满足了一个人的心愿，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这么多

眷属都依靠你生活，这么多的众生怎么办？经常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会想：是啊，菩萨布施生命去世了，这么多人的利益谁去负

责呢？不是说布施身体要能够有大利益吗？这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小

利益而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吗？表面上是这样，其实我们分析的

时候，菩萨的确做到了“利大乃可舍”，他把“利大乃可舍”的意义已经

做了非常圆满、非常完美的诠释。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眼前来看，的确只是为了一个众生而损

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从长远看来，有时是菩萨在即将要登地之

前，他要做一次这样的大布施。他的悲愿已经接近圆满、清净，但就

是差了一点点，关键一步迈出去之后，他就可以到达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菩萨从凡夫到初地，或者从地上地的时候。从这种情况看来，如

果这个修法一旦圆满完成了，他就可以登地的。比如月光菩萨在布

施自己头颅的时候，他就说在这棵树下我已经第一千次布施自己的

头了。当他把自己的头布施给讨要头颅的婆罗门的时候，这时空中传

来一个声音：月光国王（就是月光菩萨）因为布施头颅而登初地了。

 



 

菩萨因为布施自己的头而圆满了布施波罗蜜多，因为这个因缘已经

登了初地，所以这是很大的利益。看起来好像是把其他眷属——这
些王妃、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满足了一个人的心愿，而且对方拿这个

头也没什么用，只是去换一点赏金而已，但是菩萨因此登上了初地，

一旦从凡夫到了初地之后，菩萨利益众生的能力、发愿力和功德一

下子就增长了无数倍，所以这是很大的利益，像这样就可以舍弃身

体。 
而且菩萨发愿：我要依靠这样的布施来圆满成佛的资粮，依靠这

样的功德，我成佛之后一定要度化你们。菩萨通过布施自己身体的

善行，以菩提心、大悲心摄受了这些眷属，成为了他们长远的安乐之

因。从这方面观察，的的确确利益很大,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一

个众生伤害了很多众生的利益，但从更长远、更深层次的原因去分

析，其实菩萨是观察到：通过这个方式，自己的修行将迈进一大步，

而且通过这个修行，将摄受很多的众生于未来的利益当中，成佛之

后，他可以更加圆满地利益众生。 
佛陀的公案当中有很多此类描绘：当时佛发了菩提心，说谛实语

，然后布施身体、大地震动等等。这些佛陀因地布施自己身肉的公案

，能长久地启发后学者。这个善举不单是布施自己的头只有几秒钟

的时间，或者布施自己的肢体器官只用几分钟时间，这种菩萨行的

影响是很深远的，从开始一直影响到现在，而且还要影响以后的很

多众生，这才知道佛陀的教法真正很伟大，不单影响我们这个世界

的众生，而且还影响其他世界的众生，这些公案在启发众生的善心、

启发众生对佛道、对菩萨道的向往之心方面，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非

常巨大。 
如果全方位观察，的确菩萨布施的时候做到了“利大乃可舍”，我

们就能够完全理解为什么佛陀当年要这样做布施了。所以悲愿清净

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是利大才布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安住世间

的很多上师、菩萨，虽然功德已经到达了初地，但他们是不是布施

自己的身体，也要看利益是不是很大，如果利益很大的话，他就可以

布施身体。如果布施身体而导致其他众生的慧根、慧命中断，这样虽

然满足了少部分众生的愿，但因此伤害其他众生的法身慧命，菩萨

不一定会做这种布施。 
这个颂词主要是针对初学的人，因为众生的思维不是很清晰，

容易冲动。他看到这个问题之后，要不觉得必须要布施自己的手脚

，要不就产生一种畏惧心：菩萨道太恐怖了，趁早退出去，否则不知

道哪一天佛陀或者菩萨要我们把自己的手和眼珠献出去，与其这样

，不如现在就退出，这样考虑肯定就不敢进菩萨道了。还有一些初学

者比较莽撞——既然佛要求我们布施手脚，那我赶快砍下来去布施

 



 

，这样是会后悔的，也不必要。 
对初学者要把问题交代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在什

么时间可以做，通过什么方式做。菩萨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是要具

备条件的。现在我们再看菩萨的行为，就可以作为一种我们以后圆

满的榜样。我们发愿以后当我的悲愿清净了，对众生有很大利益的

时候，我一定奉献自己的身体去救度众生、去帮助众生。这个时候我

们可以发愿，通过发愿引导去逐渐积累六度的资粮，到了一定程度

的时候愿力成熟，就可以布施身体去利益有情。 
上面是讲以财饶益，下面是讲以法饶益。 
辰二、以法饶益：  

无病而覆头，缠头或撑伞， 

手持刀兵杖，不敬勿说法。 

以法饶益和以财饶益，都是菩萨在修法过程当中的必修之法。

在家菩萨主要以财施去利益众生，出家菩萨主要是以正法利益众生

，这当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在家菩萨一定就不能以法饶益，出家菩

萨一定就不能以财饶益，是以主要、次要而分的。 
通过正法饶益众生，是一个更直接、更殊胜的利益众生的方

法。释迦牟尼佛讲过：在一切饶益众生的手段当中，以正法饶益众生

是最直接的。因为法就是道，什么道？趋向于涅槃的大道。有了大道

就可以趋向于涅槃、趋向于觉悟。而其他如饮食等令身体获得利益

是间接的，而法是直接的。 
以法饶益众生是佛陀出世利益众生最殊胜、最直接的方式，也

是菩萨所做的饶益当中最殊胜的方式。因为法很重要的缘故，我们

学法修法得到的利益非常大。在学修过程当中，要去观察、分析，这

样听闻佛法的利益很大。在缘法方面，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非常注

意。听法有很多规矩、规律，一方面我们要从法当中得到利益，一方

面我们还要如理如法地听闻，否则我们虽然听闻到了正法，但如果

没有如理如法，得到的利益就不大了。 
颂词当中讲了一些听法的规矩：“无病而覆头，缠头或撑伞，手

持刀兵仗，不敬勿说法。”必须要有一种恭敬的心态和行为，才可以

真正做到如法而听，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多功德利益。比如经典当中

讲，听闻正法可以了知殊胜的意义、殊胜的所为；听闻正法可以断除

无义的行为；可以断除大的罪业；可以得到殊胜的涅槃，这些功德都

是通过听闻正法而得到的。我们要知道听闻佛法的一些方式。 
第一，无病而覆头。如果我们在没有病的情况下，或者上师没

有开许的情况之下，听闻佛法时不能够覆头。比如出家人用披单把

头盖住，在家人用布或围巾把头覆住，这就是一种不恭敬的行为。

缠头是古印度的习俗，很多人头上缠着头巾，按规矩来讲，应该把头

 



 

巾解下来。 
戴帽子听闻佛法也是一种不恭敬、不如法的行为。听闻佛法的

时候，应该注意一些听法的规矩。一般来讲现在都在室内听法，并不

需要撑伞，但如果是在室外听法，有时举办一些露天的法会，或者在

露天听闻佛法的时候，就不能够撑伞。如果讲法的上师、善知识开

许了，撑伞就是无过失的，如果不开许，就不能撑伞，撑伞就是一种

不恭敬说法的行为。如果讲法者明明看到下面的人戴帽子、撑伞，

还给他们宣讲佛法，会有一些过失。 
 “手持刀兵仗”，手里拿着刀、兵刃或者手仗听法也是不恭敬

的。总而言之，如果态度不恭敬，就不能给他们说法。为什么要很恭

敬呢？因为讲法能够直接利益众生，是直接饶益众生的一种殊胜方

便之道。而且法本身的教义很珍贵、很殊胜，为了体现对法的尊敬，

必须要做出一些恭敬的姿态。如果把头盖住，或者撑伞、拿刀兵仗

等等，都是不太恭敬的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不能说法。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讲法规矩：比如在中国，法师进经堂之后，

所有人都要站起来；外国也有在下面恭恭敬敬地合掌的；有的地方是

跪着迎接。上师、法师进来之后，所有人都站立起来其实是对法的

一种恭敬。讲法者坐于高座代表什么？代表法本身很珍贵，因为法

很珍贵，所以讲法者坐于高座。还有对讲法者作供养、承侍，也是因

为法很珍贵的缘故。我们在听闻正法的时候，应该有这种规矩。 
上师要求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不能坐得比讲法者还高。不管是

在法座下听法，还是在电视面前听法，讲法者应该置于高处，听法者

应该处于低处，这样就体现出法的尊贵。在听闻正法的时候，为了打

破傲慢心尽量坐于低处，这是很重要的。 
从讲法者来讲，别人恭敬你，给你顶礼、站立等等，实际上主要

是因为法。因为你在讲法的缘故，你代表法，你在宣讲正法，别人才

对你恭敬，而不是因为你自己证悟了法性，或者本身怎么样了不起，

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注意觉得我了不起，你看别人都恭敬我，

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讲法，别人也不会恭敬你，如果你不修法，

别人也不会恭敬你，是因为这个法而尊贵的。 
不管是讲法的人受到恭敬，还是听法的人恭敬讲法的人，都是

因为法非常殊胜的缘故。有些地方讲，如果听者置于高处而法师置

于低处，不能讲法；如果法师站立，下面的人坐着的话，也不能讲法；

法师在后面，听法者在前面，也不能讲法等等。有很多不能讲法的注

意之处，因为处处要凸显一种法的尊贵。 
如果讲法者坐于很低的地方，或者大家都不恭敬讲法者，就会

对法本身失去恭敬心，如果对法不恭敬，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当中得

到利益呢？不能够得到。所以我们不单对法要恭敬，对法本也需要

 



 

恭敬。法本虽然是书本，虽然文字是纸张和油墨组成的，好象没有什

么好恭敬，但它是正法的一个载体，正法的法义通过文字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对法本也要恭敬，应置于高处和干净的地方。我们不能从

法本上跨来跨去，不能随便染污、损坏法本，这都是因为法本身的

殊胜性。所以法本是很殊胜的，甚至于《金刚经》说，法本在的地方

就有塔，“皆为是塔”。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法传递了实相、传递了

信息，所以本身就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如果不恭敬法，就不能给他讲法。有些人很傲慢，为了打破他

的傲慢心，有时候讲法者故意首先不给他讲法，让他再再劝请，再再

祈祷之后才讲——“在你这样的大智者面前我怎么敢讲法呢？”这时
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傲慢，要不要打破傲慢，自己必须要持一

种很恭敬的姿态。有了恭敬才会有法义，才能得到利益，不恭敬就

得不到法义。恭敬一方面是内心的恭敬心，一方面也要表现在行为

和语言上，语言要恭敬地祈请，行为要保持一种谦卑的姿态，有了这

些，传法的缘起才成熟，缘起成熟了，传下去才有意义。大家知道恭

敬正法，正法的地位才能凸显，大家才会恭敬法、尊重法，才愿意去

接近法、修持法。如果大家对法都不恭敬，随随便便，也没有人会知

道法的尊贵性；如果大家不尊重法，就没人愿意去修持正法，它里面

有很深的缘起。 
莫示无伴女，慧浅莫言深， 

于诸浅深法，等敬渐修习。 

下面在法方面给我们做一些开示。“莫示无伴女”是指除了一些

特殊的必要性之外，一般来讲，尤其是出家的法师，在开示正法的时

候，不应该在寂静的地方给一些单独的、没有助伴的女人讲法，这是

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慧浅莫言深”，对一些智慧比较浅薄的初机者

，不要宣讲过于甚深的法义。“于诸浅深法，等敬渐修习”，对于一切

浅法、深法，都应该平等恭敬，逐步地修习。 
里面讲了三个意思，第一个就讲到了“莫示无伴女”。如果讲法

者是凡夫，单独和女人独处的话，刚开始可能讲的是法，时间长了之

后，就有可能生起贪欲心，毁坏正法和人的相续。如果讲法者、听法

者都是凡夫，就容易对修法产生障碍。即便讲法者是菩萨，没有任何

不清净的念头，但是其他没有智慧的人看到之后，认为一男一女在

寂静处可能是做非法的行为，也会对菩萨、对法作诽谤，这样的过失

也很大，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要尽量避免在寂静

的地方单独为女人讲法。 
第二是“慧浅莫言深”，讲法的时候，应该观机而逗教。如果是佛

陀、圣者，他们以智慧或神通直接就可以观察听法者的相续，给他传

一些他能够接受的正法。凡夫人直接这样观察可能有点困难，但我

 



 

们可以通过交谈、试探，大概知道他的习气所向，他能够接受什么

样的教法，或者通过由浅而深的方式去引导也可以。首先讲简单的、

能接受的，再讲稍微深一些的，接受之后再讲最深的，这样逐渐来教

导、串习。否则，如果给智慧浅薄的人直接讲很深的空性、密法窍

诀，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利益，他们接受不了，也没有办法生起信心和

修行。随随便便这样去传正法，有可能就失坏了法的价值，调服不了

众生的相续，乃至于让听法者觉得佛的教法莫名其妙，或者故弄玄

虚，有可能对法产生诋毁和邪见，所以对浅慧者一开始不要直接讲

甚深的法。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人虽然是初学，但他

有接受的能力，有些人虽然学了很长时候，但没办法接受的也有，主

要是看智慧的深浅，如果智慧很深就可以传深法，如果智慧很浅，首

先传浅法再传深法。 
第三个问题，“于诸浅深法，等敬渐修习”。对比较浅的法如入门

的法、小乘的教法，比较深的法如大乘空性、广大菩提心的修法、密

乘的修法，都要“等敬”——平等恭敬，因为它们都属于佛法的范畴，

能够调服众生的烦恼，对众生都有正确的引导作用，所以应该平等

恭敬。“渐修习”，对于浅法和深法，一方面自己要平等恭敬，一方面

自己也要由浅而深地去修习，也要引导其他人去修习，这两句话主

要是教诲我们不要因无知而谤法。 
在讲闻法必要的时候说过，听闻佛法可以断除大罪业，大罪业

是什么？大罪业就是谤法罪业。听闻佛法就可以断除大罪业，是什

么意思？因为我们听闻了佛法，就知道佛讲每一种佛法的必要和密

意，它是对不同根基的人的不同宣说和不同观照，佛对这种根基的

人讲这个法，对那种根基的人讲那种法，对不同根基的众生都是有

利益的。我们就知道，一切法都是能够利益众生的真正佛法，就不会

因为这种佛法适合我而赞叹它，那种佛法不适合我，就要诋毁、舍

弃它。如果智慧不深，很容易谤法，谤法在佛法当中是最重的罪业，

甚至于比五无间地狱的罪业还要重。如果没有谤法，造了五无间罪

可以依法而忏悔，如果谤法之后，忏悔的对境没有了，能够忏悔的法

都诽谤了，那么通过什么来忏悔呢？所以这个罪业就不能清净或者

很难清净。 
往生极乐世界的两大障碍当中，一个是五无间罪，一个是谤法

罪。尤其是谤法罪非常微细，很难认清和忏悔清净。我们听闻很多

佛法之后，知道了佛讲法的原则，就是针对五浊众生的根基而传法，

每个众生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教法得救，这时我们就能对一切佛法能

够平等恭敬，然后逐渐修习。 
上师法王如意宝给我们讲过一个窍诀性的教言：一切佛法不管

是南传的、北传的还是藏传的，我们都要平等恭敬，但在修学的时候

 



 

，我们选择其中某一支、某一个传承就可以了。比如在对其他佛法都

平等尊敬的前提之下，我选择净土；或者我对所有佛法都不诽谤，我

选择修持禅宗，选择修持藏传佛法、选择修持宁玛派的修法。自己既

平等恭敬了佛法，而且又学到了其他的佛法。在修学的时候，不至于

因为对所有的法我都有信心，所有的法我都要修。作为一个凡夫人

来讲，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没有条件去修这么多的法。只有在平等

恭敬所有的法、有机会尽量听闻佛法的基础上，我选择某一个法一

门深入，这样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是以法饶益的其中一部分。 
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